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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5 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于 2010 年 2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全体 11 名董事：石明达先

生、石磊先生、高峰先生、章小平先生、柏木茂雄先生、大竹浄先生、福井明人

先生、马汉坤先生、刘剑文先生、蒋守雷先生和严晓建先生均在表决票上行使了

表决权。公司董事会成员在表决之前，对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议，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外投资与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公

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一直专

注于集成电路封装与测试业务，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促进企业进步，公司拟与

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芝”）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

拟设立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7,346.1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1,469.22 万元

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0%；无锡东芝出资 5,876.88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的 80%。 

2．关联关系说明 

无锡东芝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甲方：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松本裕之； 

注册地址：中国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2 号地块 29-A 号标准厂房； 

注册资本：2,41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线宽 0.35 微米及以下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其他半导体产品的开发、

设计、生产；半导体产品、相机模块的加工、委托加工、检测。 

无锡东芝是东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东芝”）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为东芝。 

2．乙方：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明达；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 号； 

注册资本：34,71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集成电路等半导体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三、共同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无锡东芝签署《共同投资合同》，出资设立无锡通芝微电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无锡通芝”），该合同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1．拟设立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无锡通芝微电子有限公司（暂定，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

的为准）； 

注册地址：中国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2 号地块 29-B 号标准厂房； 

经营范围：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其他半导体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半导体

产品，相机模块的加工，检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暂定，具体

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为准）； 

注册资本：7,346.1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出资比例、出资方式、资金来源和出资时间 

出资比例：公司出资 1,469.22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0%；无锡东芝



 

出资 5,876.88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80%；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出资时间：2010 年 2 月 10 日（预计）前出资 20%，2010 年 3 月 31 日（预

计）前出资 80%。 

3．关于调整公司在无锡通芝出资比例的安排 

今后几年内，公司有可能提高出资比率，成为控股股东。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双方共同投资的目的是：努力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采用既先进又高度

实用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供在质量、价格等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

半导体产品封装和测试服务。此外，不仅进一步利用新公司，更要结合公司的生

产场所，扩大面向无锡东芝母公司东芝的半导体封测业务，让投资双方及东芝获

得满意的经济效果和利润。 

2．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与无锡东芝共同成立无锡通芝后，我公司将成为东芝在后道外包事业的

重要合作伙伴和其在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不仅会获得东芝及其子公司一定数量

的订单，而且对我公司成为世界集成电路行业高端领域专业的封装测试服务提供

商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审批权限及授权事宜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权限的规定，公司对外投资

1,469.22 万元人民币设立无锡通芝，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该投资事宜无需经

股东大会审批。 

为了便于实际运作，授权董事长签署与设立无锡通芝相关的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十一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2 月 9 日 


